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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护行发[2017]11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本科生

考研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院属各学院、学院各班级: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，营造良

好考研氛围，实现高质量就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经学院党

政联席会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本科生

考研奖励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各学院遵照实施，并做好学

生考研动

员相关工作。

附件：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本科生考研奖励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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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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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本科生考研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，营造良

好考研氛围，实现高质量就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1、奖励对象为我院全日制本科生和班级；

2、获奖学生或班级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

且无重大安全稳定事故发生。班级成员为本院应届毕业

生，若班级成员未经学院和宿管中心批准私下调整宿舍或

一学年内宿舍在文明卫生检查中不合格或宿舍成员有其他

违法违纪行为，受到学校处分的取消受奖资格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1、学生奖励：

被“985”“211”工程院校录取的学生，凭录取通知书

（下同）每人奖励 2000元；被其他院校录取的学生，每人

奖励 1000元。

2、集体奖励：

班级考研录取率≥40%，授予“考研标兵班集体”荣誉

称号；班级考研录取率≥30%，授予“考研优秀班集体”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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誉称号。

注：录取率＝录取人数/班级总人数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考研奖励在每年 6月份进行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1、个人申请：符合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

并按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

2、集体申请：符合条件的班级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

并按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

3、班级初审：对提交的学生材料初审，研究确定推荐

学生名单，并公示三天。

4、材料报送：公示结束后，各班级将无异议学生名单

和相关材料报学生事务部，材料包括：

（1）考研准考证、成绩单和高校录取通知书或相关证

明复印件；

（2）申请材料包括班级成员考取研究生情况一览表

5、评审公示：审定获奖者名单，并在校园网上对获奖

者名单公示三天。

6、发文表彰：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发文表彰并发放

奖金。

四、附则

本办法由学生事务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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